
财政部发出关于试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工交企业

一九八〇年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的通知

本刊讯：财政部一九八〇年四 月三日发出《关

于试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工交企业一九八〇

年提 高固定资产折旧率的通知》，全文如 下：

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175号文件精神，现

对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工交企业，一九八

〇年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凡经国家经委、财政部批准按国务院统

一办法进行利润留成试点的工交企业，一九八〇

年可以在降低成本，提高盈利的基础上，将机器

设备的折旧率提高百分之零点五，房屋建筑物和

管理用具的折旧率不予提高。

二、有些试点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已经超

过百分之六的，不再提高折旧率。

三、有的企业大修理基金的提取比例，过去

是按照固定资产基本折旧率的一定比例确定的，
这次提高基本折旧率以后，大修理基金仍按原比

例提取，不能提高。
四、企业由于提高折旧率增提的折旧基金，

应由国家财政集中的部分，仍按（79）财企字第675

号规定执行。
五、试点企业提高了折旧率以后，利润留成

比例和各地的财政收支包干指标，不作调整。
六、一九八〇年起改按国务院统一办法进行

利润留成试点的企业，从批准之日起按上述通知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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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马鞍山市建筑施工企业

推行北京市第六建筑公司“全优

工号”奖以来，生产和管理都有

了一些起色。过去需要三个月完

成的工作量，现在二十几天就完

成了，过去班组接受任务讨价还

价，现在主动要任务，工人们加

班加点，动脑筋、想办法、搞革新

的多了起来。但在推行这一办法

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应当研究改

进。
一、计划不落实，任务排不

满，不能充分体现“全优工号”

奖的优越性。建筑安装企业有它

的特殊性，不能象工业企业那样

流水作业，连续生产，产品也不能统一定型。
投资不落实，材料供应不及时，施工条件不成

熟，气候条件变化等等都影响计划的安排。特

别是辅助工种，任务很难提前作周密的安排，
往往这批“全优”工程干完了，不能马上安排下

一步生产任务，少则十天半月，多则几个月没

有活干。工人出了勤，不干活也要照付计时工

资；干“全优”活，有时一个工人二十天就拿

超额奖六、七十元。由于任务排不满，国家付

出超额奖主要是保证了工期提前，但远没有收

到应有的经济效果。
二、“全优工号”奖的考核条 件之 一是

“材料消耗低于施工预算定额”，可是，在执

行中主要是考核工时和质量，材料浪费很严重。
例如，有一个铆工班承制一批 钢模 板，需 要

4 ×3 角钢四十二吨，完工后剩下五十公分以

下的角钢头近三吨多。下料时如果粗略算一算，

每根六米多长的角钢，少下一根七十五公分的

料，或多下二根五十公分的料，剩下的废钢材

就可以减少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节约一千元

左右。因为只考核工时，下料时只图一个快字，

就不再去动这个脑筋了。
所以，有的工人说，“全优工号”奖虽然好，

执行偏了，“全优工号”就会变成“取钱之道”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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